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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X2YN202104300017
投诉问题：2、云南立隆化工有限公司在未采取任何环保措施、未建设磷石膏渣场条件下从事生产活动。

	核实情况
	2021年5月1日，由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牵头，联合晋宁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二街镇人民政府对云南立隆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核实。经核实：
1.针对投诉人反映：“云南立隆化工有限公司在未采取任何环保措施”“从事生产活动”情况，经现场核实，该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投诉反映的云南立隆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晋宁工业园区二街基地，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取得排污许可证。该公司主要从事饲料级磷酸氢钙生产，该公司生产废气主要为含氟废气和烘干废气，含氟废气排放口配套建有氟吸收塔洗涤系统，含氟废气经氟吸收塔洗涤系统处理后，经45m高排气筒排放。烘干废气排放口配套建有气箱脉冲布袋除尘、脱硫塔系统，烘干废气经气箱脉冲布袋除尘、脱硫塔系统处理后，经17m高排气筒排放。生产废水经循环水池循环使用不外排，配套有事故应急池、初期雨水收集池等设施。现场核实时，该公司正在按照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要求进行停产整治，针对物料堆场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措施不够完善，以及厂区道路未硬化，厂区内扬尘较大问题，目前该公司正在建设规范的物料堆存库并对厂区道路进行地面硬化施工，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2.针对投诉人反映：“云南立隆化工有限公司在未建设磷石膏渣场条件下从事生产活动”情况，经现场核实，该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云南立隆化工有限公司建有磷石膏渣场，分为废渣堆放场项目（老渣场）和废渣堆放场地改扩建项目（新渣场），其中废渣堆放场项目（老渣场）因服务年限到期已闭库并完成覆土植被恢复治理。废渣堆放场地改扩建项目（新渣场）尚未建设完成，未投入使用。经现场核实，该公司在废渣堆放场项目（老渣场）已闭库，废渣堆放场地改扩建项目（新渣场）尚未建设完成期间，在公司无自建磷石膏渣场可供使用的情况下，该公司仍进行过生产活动，经调查，在此期间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磷石膏，全部使用运输车辆运送至云南兴昆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渣场堆放，双方签订有《磷石膏处置合作协议》，建有磷石膏堆存台账。云南兴昆化工有限公司磷石膏渣场已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目前正在运行使用中。因此该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办理情况
	针对云南立隆化工有限公司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已超过整改期限，至今未完成整改问题，该公司正在按照《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指南》要求，加快推进物料堆存库的建设和道路硬化施工进度，截至目前，物料堆存库正在搭建主体钢构，已完成工程进度的30%，厂区道路地面硬化施工已完成工程进度的50%。

	办理单位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

	主要工作成效
	云南立隆化工有限公司正在按照《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指南》要求，加快推进物料堆存库的建设和道路硬化施工进度，截至目前，物料堆存库正在搭建主体钢构，已完成工程进度的30%，厂区道路地面硬化施工已完成工程进度的50%。

	公示说明
	　现将该投诉问题办理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地址：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办北苑路21号，邮箱：jnhbjb@163.com）。联系人员及电话：何伟，15925165712



